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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交投              公告编号：2023－066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1,075.54 万元。 

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根据法院的一审判决，若能顺利收到被告通海县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及利息，将对公司现金流状况产生积极影响，

目前该诉讼处于上诉期内，对公司的最终影响尚不确定。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23 年 5月收到云南

省通海县人民法院发来的《传票》《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件，云南省通海县人

民法院已受理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对通海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提起的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3-054）。 

二、案件进展情况 

经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审理，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认定，公司与被告于

2016 年 8 月 1 日签订《玉溪市通海县四街镇至通海第二污水处理厂管网及配套工

程施工合同》，双方就付款周期和资金逾期支付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2019 年 12

月 20 日各方对工程进行竣工验收，质量合格。2022 年 9月 1日经第三方对工程完

成结算审计，结算金额为 1,047.34 万元。公司与被告签订的《玉溪市通海县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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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至通海第二污水处理厂管网及配套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

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

束力；双方应按照约定来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五百零二条、第五百零九条、五百七十七条之规定，云南省通海县人

民法院对本案判决如下： 

1.由被告通海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 5 日内向公司支付工程

款 1,047.34 万元元及逾期利息（其中 994.97 万元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至全部

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20%计算；质保金 52.37 万元自 2022 年 12月 1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2.驳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8.63 万元，减半收取计 4.32 万元，由被告通海县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负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其他小额诉讼情

况如下： 

序号 诉讼各方当事人 
起诉/被诉

时间 
案由 涉诉金额 

诉讼（仲裁）进展 对公司的影响 

1 

原告：云南琳华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被告：公司控

股子公司云南洪尧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遂宁

仁里古镇文化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 

2023 年 5月 
建筑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 
88.34万元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

民法院判令被告云南洪

尧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支付工程

款及利息共计 88.34 万

元。 

对公司影响较

小。 

2 申请人：黄锡凯、彭加兵、 2023 年 6月 劳动争议仲 56.56万元 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 对公司影响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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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常宗、张辉；被申请人：

师宗县五桂装饰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贵州亚维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贵州雄鹿

商贸有限公司、云南恒佳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司。 

裁 裁院已受理，目前无相

应裁决结果。 

不确定。 

3 原告：公司；被告：胡建。 2023 年 6月 
建买卖合同

纠纷 
13.37万元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对本案一审判决为：驳

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

求。 

本案为一审判

决，目前该诉

讼处于上诉期

内，对公司影

响暂不确定。 

4 原告：聂聃；被告：公司。 2023 年 1月 
劳动合同纠

纷 

293.29万

元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对本案一审判决为：1.

确认原告聂聃与公司之

间的劳动关系于 2022年

9 月 26 日解除；2.判令

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向原告聂聃支付经济

补偿7.65万元并支付所

扣工资 0.64万元；3.判

令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向原告聂聃支付奖

励款 99.35万元；4.驳

回原告聂聃的其他诉讼

请求。 

本案为一审判

决，目前该诉

讼处于上诉期

内，对公司影

响暂不确定。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法院的一审判决，若能顺利收到被告通海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支付

的工程款及利息，将对公司现金流状况产生积极影响，目前该诉讼处于上诉期内，

对公司的最终影响尚不确定。公司将根据诉讼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2023）云0423民初706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四日 


